[bookmark: _GoBack]关于开展2024年度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

各区市总工会，国家级开发区总工会，综保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工委，市直各产业工会，市直各企事业单位工会：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果，推动解决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难、就业难问题，市总工会决定，2024年继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金秋助学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标和范围
活动目标：通过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帮助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活动范围：对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从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进行全程资助、全面覆盖。
二、活动步骤
[bookmark: PO_Content]助学活动从7月16日开始至8月31日结束。
第一阶段：7月16日-7月31日，宣传发动，调查摸底；
第二阶段：7月31日-8月22日，审核档案，信息核查；
第三阶段：8月23日-8月29日，确定对象，发助学金；           
第四阶段：8月底，总结助学活动经验，形成总结报告。
三、活动内容
（一）坚持需求导向，靶向精准助学
一要摸清底数。认真开展困难职工家庭助学调查摸底工作,摸清困难职工家庭（包括农民工家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等）子女上学困难现状，准确掌握困难职工子女助学现实需求。
二要精准帮扶。在全面摸清困难职工家庭助学需求底数的基础上，坚持分类帮扶、综合施策，精准对接困难职工家庭助学需求，按照家庭困难情况及子女教育负担状况制定助学帮扶措施，帮助困难职工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要把经济资助与学业帮助、人文关怀、能力培养相结合，通过走访、座谈、谈心等方式，关心关爱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生活、学习及心理状况，引导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志存高远、奋发进取。
（二）加强统筹协调，提升活动实效
一要加强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充分运用主流媒体和工会宣传阵地以及网络、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对国家、省、市关于助学就业方面的政策措施和专项活动进行解读和宣传，提高政策和活动知晓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二要做好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充分发挥政府主渠道作用，将工会帮扶与国家助学政策体系相结合，积极推动工会助学活动纳入政府民生工程。推动将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纳入国家“奖、助、贷、勤、减、免”助学政策覆盖范围，达到整体协同、衔接畅通的工作效果。
三要深化助学与就业一体化服务。扎实推进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暖心行动，对有就业帮扶需求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按照“一人一策”要求，强化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岗位推荐等服务，帮助他们上岗就业，提升助学活动实效。
（三）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工作合力
一要发挥好工会组织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化运作意识和能力，充分运用基金会、公益项目等平台媒介，广泛整合企业、学校、社会机构、公益慈善组织等各方资源，拓展助学活动的工作平台和载体，形成多元化助学工作格局。
二要用好工会助学服务资源。充分发挥工会助学服务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大工会助学帮扶力度。一是在摸底调查中发现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要及时纳入档案给予助学救助。二是对《山东工会精准帮扶系统》中已经在档的困难职工（包含深度困难、相对困难和意外致困职工）家庭中上学的子女全面实施助学项目，努力做到应帮尽帮。三是积极实施勤工俭学项目，鼓励在档困难职工家庭中在读的大学生暑假期间参加工会组织的帮扶服务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三要总结推广助学活动典型经验。及时总结分析各区市开展助学活动所取得的成效与经验，宣传推广工会整合各方资源开展金秋助学的新做法、新模式，不断扩大金秋助学活动影响力。
四、严格落实制度，规范使用资金
[bookmark: PO_wordNo]对在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开展金秋助学（包括助学项目和勤工俭学项目），可使用中央财政、省财政、地方各级财政和各级工会经费安排的专项用于困难职工帮扶救助的资金。其中使用中央财政、省财政资金的，严格按照《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总工办发〔2022〕21号）、《山东工会贯彻落实<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山东工会困难职工家庭认定、帮扶和档案管理办法（试行）》（鲁会办〔2020〕58号）和省总《关于做好2024年度省财政困难职工专项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执行。
市直各单位7月31日前，把摸底调查中发现的新增困难职工档案申报材料（建档满1年的困难职工需要重新申报）和《困难职工子女金秋助学情况摸底表》（新增和已建档困难职工都需填写此表）报送到市职工综合服务中心。
各区市总工会于8月30日前，将活动总结和统计表（见附件）报送市职工综合服务中心。联系人：郭凤华，联系电话：5331882，邮箱：whzhfwzx@126.com

附件：1.2024年工会金秋助学活动情况统计表
2.整合社会资源情况统计表
3.困难职工子女金秋助学情况摸底表

威海市总工会
 2024年7月16日


附件1
2024年工会金秋助学活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
	合  计

	1
	A
	共筹集资金(万元)  A=A1+A2+A3+A4
	

	
	A1
	其中：各级党政资金（万元）
	

	
	A2
	         社会捐助（万元）
	

	
	A3
	        各级工会投入（万元）
	

	
	A4
	        其他方面筹集（万元）
	

	2
	B
	发放助学款总额(万元)  B=B1+B2+B3
	

	
	B1
	其中：高校学生（万元）
	

	
	B2
	      高中和中专学生（万元）
	

	
	B3
	     小学和初中学生及其他（万元）
	

	3
	C
	资助对象总计（人次）  C=C1+C2+C3
	

	
	C1
	其中：高校学生（人次）
	

	
	C2
	      高中和中专学生（人次）
	

	
	C3
	     小学和初中学生及其他（人次）
	

	4
	D
	资助困难农民工家庭子女（人次）
	

	
	E
	共向困难农民工家庭子女发放助学款（万元）
	

	5
	F
	资助困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子女（人次）
	

	
	G
	共向困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子女发放助学款（万元）
	

	6
	H
	为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提供勤工俭学岗位（个）
	

	
	I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参加勤工俭学活动（人次）
	

	填报说明：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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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整合社会资源相关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市总工会
	项  目
	单位名称
	助学资金（元）
	资助困难职工家庭
子女上学人数（人）
	整合资源情况简介

	动员爱心企业、社会机构、公益慈善组织等
	
	
	
	

	
	
	
	
	

	
	
	
	
	

	
	
	
	
	

	
	
	
	
	






附件3 
困难职工子女金秋助学情况摸底表
单位名称（盖章）：                       职工姓名：                          填报日期：       
	学生姓名
	
	与职工关系
	
	年龄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户口类型
	
	健康状况
	
	医保状况
	

	下面由在校生填写

	当前学历
	
	入学年份
	
	年制
	

	学校
	

	下面仅今年参加中考或高考的学生需要填写

	中考/高考分数
	
	录取学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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